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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的保险法理论与实务往往误读人寿保险金不属于被保险人遗产之法

律规定，认为其专属于受益人，其他任何人均无权介入该保险金的处理。然而，在

投保人与受益人非为同一人的利他型人寿保险契约中，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虽然

为其直接取得的权利，但该直接取得性并不能否定受益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具体法律

关系。依照民法利他型契约理论，一方面，受益人得直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给付

的权利源自保险契约，即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补偿关系; 另一方面，受益人能否

最终取得保险金，还取决于投保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对价关系是否存在。该对价关系

与补偿关系相互独立，其法律性质为投保人对受益人的单方赠与行为。投保人及其

财产关系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调整应以该单方赠与行为为标准进行。投保人的债权人

可依据民法有关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撤销该赠与; 受益人为共同继承人时，其他继

承人可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对保险金主张一定的权利。

关键词: 人寿保险金 对价关系 债权人撤销权 共同继承人

引 言

人寿保险契约中，投保人指定自己为受益人的，称为 “利己型人寿保险契约”，指定自

己以外之人为受益人的，称为 “利他型人寿保险契约”。在后者，根据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

关系可再细分为两个类型: 两者为同一人时，为 “自己人寿保险契约”，两者 非 为 同 一 人

时，则为 “他人人寿保险契约”。〔1〕鉴于我国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十分复杂，

为突出论点，本文将研究对象限于 “利他型人寿保险契约”中的 “自己人寿保险契约”，下

文中的投保人均兼指被保险人 ( 包括法律条文中仅指被保险人的情形) 。同时，本文中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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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江苏省保险学会 2016 年应用课题“利他型人寿保险的理论与实务” ( SBX2016 － 2 － C － 01 ) 的研究成果之

一。本文写作过程中，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讲师章程协助收集了相关重要资料并就一些问题提出了宝贵意见，在

此致谢。
刘宗荣: 《新保险法: 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76 页。



益人为投保人的继承人。
传统理论认为，利他型人寿保险契约的法律性质属于民法中的 “利他型契约” ( 或称

“利益第三人契约”) ，〔2〕而该契约的主要特征就是第三人享有独立、直接的履行请求权。〔3〕

据此，作为第三人的受益人当然取得对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且该权利被视为受益人的

固有权利。〔4〕我国立法亦采此立场。依照对保险法第 42 条的反对解释，可以得出保险金不

属于投保人的遗产，受益人基于保险契约原始取得保险金请求权之结论。〔5〕究其目的，一

般认为乃在于投保人身故后为其遗属提供生活保障。〔6〕其法律效果表现为: 第一，人寿保

险金非为投保人的遗产，投保人的债权人无权要求受益人以该保险金清偿投保人的生前债

务; 第二，受益人为共同继承人中一员时，其他继承人无权要求就该保险金进行遗产分配。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保险功能的多样化，上述结论不断受到这样的质疑: 就

涉及多方利益的利他型人寿保险契约而言，仅从保障投保人遗属生活这一角度得出结论是

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是否过分强调了受益人的固有权性而忽略了投保人的债权人、投保

人的其他继承人的利益，从而导致财产关系人之间显失公平的情形发生?〔7〕

对此，德国、日本等上述传统理论起源国家已经展开了深入的反思。虽然日本的判例

( 大审院 1936 年 5 月 13 日判决) 在遗产继承纠纷案件中以人寿保险金并非投保人的遗产为

由，否定了其他共同继承人对保险金的请求，〔8〕但当今学界的通说认为，人寿保险金请求

权可以作为归扣以及特留份算定的对象。〔9〕部分学者主张，至少保险契约解约金额可作为

投保人的责任财产。〔10〕德国的判例 ( 帝国法院 1930 年 3 月 25 日判决) 亦认定保险费应当

成为特留份算定的对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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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9 页。
前引〔6〕，甘利公人等书，第 217 页; 岡田豊基: 《現代保険法》，中央経済社 2017 年版，第 312 頁; 山下

孝之: 《生命保険の財産法的側面》，商事法務 2003 年版，第 27 页; 山下典孝: 《保険金受取人の権利》，载

新井修司等編《保険法改正の論点》，法律文化社 2009 年版，第 275 页。
大审院民事判例集第 15 卷，第 877 页。大审院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最高法院，战后称为最高裁判所。
石田清彦: 《死亡保険金請求権と遺留分減殺並びに特別受益の持戻しとの関係》，载山下友信、永沢徹編著

《論点体系保険法 2》，第一法規 2014 年版，第 59 页。我国继承法并未规定归扣与特留份扣减制度，两者均

为平衡共同继承人之间利益的规定。归扣是指若共同继承人中的部分继承人曾经于被继承人生前接受过其特

别利益赠与，则在遗产分割时先将该特别利益归入继承财产予以加算，然后再从应继承财产的总额中扣除该

特别利益，最终计算出该继承人应继承份额的制度。特留份是指法律保护继承人能够确定地继承一定比例的

份额，使得被继承人无法通过生前赠与或者遗赠等方式予以剥夺的制度。而所谓特留份扣减，则是指特留份

受到侵害的继承人以受侵害的额度为限向受赠者要求返还部分受赠财产直至满足其特留份的行为。关于归扣、
特留份及特留份扣减制度，分别参见李洪祥: 《遗产归扣制度的理论、制度构成及其本土化》，《现代法学》
2012 年第 5 期，第 54 页以下; 夏吟兰: 《特留份制度之伦理价值分析》，《现代法学》2012 年第 5 期，第 41
页以下。
内田贵: 《民法Ⅳ親族·相続》，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4 年版，第 372 页。
RGZ 128，187，转引自山下友信: 《生命保険金請求権取得の固有権性》，《現代の生命·傷害保険法》，有

斐閣 1999 年版，第 56 页。



我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为子女操办婚事、购买房产汽车等习俗，此时往往会侵害债权人

以及其他继承人的权益。此外，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融资关系复杂，存在着债务人通过向继

承人赠与财产的方式规避债务的现象。为此，学者们认为有必要建立相应制度，确保其他

继承人、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犯，以维护家庭关系以及金融秩序的稳定。〔12〕杨立新、杨震

作为课题组负责人所提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第 9 条 ( 遗产的

归入与扣除) 以及第 82 条 ( 债权人的撤销权) 即对此予以了规定。〔13〕但就人寿保险金而

言，保险法学界还鲜见深入的讨论。
笔者以为，就受益人以外的其他共同继承人而言，投保人指定受益人的行为同生前赠

与或遗嘱继承似乎并无二致，其实质是投保人向受益人的财产转移。而我国现行法除明文

规定指定受益人的人寿保险金不属于投保人的遗产 ( 非继承于投保人) 之外，并未否定其

乃由投保人处继受取得。本文的目的在于对后者从正面展开解释，从而得出人寿保险金乃

投保人对受益人的生前赠与之结论。其法律效果为: 第一，在满足债权人撤销权的条件下，

投保人的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 第二，若我国继承法将来规定有归扣、特留份扣减等平

衡共同继承人之间利益的制度，则当然适用之。现阶段，人寿保险金应可成为必留份的对

象，而不能使人寿保险成为必留份制度的脱法手段。

一、利他型人寿保险契约中对价关系的意义

( 一) 利他型契约当然效果说的悖论及反思

我国民法关于利他型契约并无明文规定，虽然肯定论者主张合同法第 64 条的规范对象

就是利他型契约，〔14〕或该条实际涵盖了利他型契约，〔15〕但反对论者认为解释论上不能对该

条的射程予以过度扩张，〔16〕其法律性质应仅为 “不真正利他契约”。〔17〕有鉴于此，关于利

他型契约的法律效果，对具有成文法规定的德、日两国的比较法考察不可或缺。
就利他型契约，日本民法规定，以契约约定当事人的一方应向第三人实行某种给付时，

该第三人享有对债务人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 ( 第 537 条第 1 款) 。关于该规定的法律性质，

曾经发生过承诺说、加入说等争论，但直接取得说为目前的通说。〔18〕部分保险法学者以此

为依据，认为人寿保险金请求权并非由投保人处继受取得，而是依据利他型契约的性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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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歌雅: 《论继承法的修正》，《中国法学》2013 年第 6 期，第 99 页; 任江: 《论我国〈继承法〉遗产范

围的重构———兼评杨立新、杨震教授版〈《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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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莉: 《日本特留份制度的修改及其启示》， 《政 治 与 法 律》 2013 年 第 3 期，第 146 页; 前 引 〔9〕，李 洪 祥

文，第 60 页。
建议稿全文参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第 14 页以下。
参见崔建远: 《合同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0 页。
参见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 2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5 页。不过，王利明强调了该条与

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利他型 契 约 相 比 有 不 同 之 处。参 见 王 利 明: 《民 法 分 则 合 同 编 立 法 研 究》， 《中 国 法 学》
2017 年第 2 期，第 34 页。
参见尹田: 《论涉他契约———兼评合同法第 64 条、第 65 条之规定》，《法学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49 页。
前引〔3〕，薛军文，第 125 页; 朱岩: 《利于第三人合同研究》，《法律科学》2005 年第 5 期，第 63 页。
長谷川貞之: 《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契約と適用範囲の類型化 をめぐる問題》，《日本法学》第 77 卷第 1 号

( 2011 年) ，第 37 页。



接取得，乃受益人的固有权利，属于利他型合同法律构造的当然效果。〔19〕前述日本判例也

认为: “关于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金请求权是否先归于继承财产再由受益人继承这一问

题，应当认为保险金请求权于投保人死亡的同时，作为保险契约的效果当然归属于受益人的固

有财产，其法律性质并非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不得对其进行扣押”。〔20〕

然而，上述解释存在明显的缺陷。按此理解展开一般论，则利他型契约中第三人的权

利均为其固有的权利从而他人无法介入。以银行存款契约为例，假设存款人与银行之间达

成协议，内容为存款人身故后其指定的继承人有权向银行请求支付存款，毫无疑问此乃典

型的利他型契约。依照该解释，该继承人取得的存款应当不属于存款人的遗产，故当然亦

不为存款人用以清偿债务的责任财产。这样的结论显然难以得到认同，因为如果允许此种

契约效力发生，则被继承人均可通过此法规避继承法的原则，完全阻断其债权人通过遗产

回收债权的途径。〔21〕因此，作为利他型契约的当然效果，以条文的直接性推导出人寿保险

金请求权乃受益人固有权利之解释，显然缺乏合理性。

对此，投保人与受益人之间所存在的实质经济关系逐渐受到日本理论界的重视。细言

之，若其内容为投保人对受益人的义务履行，或受益人对待给付之对价，则投保人的财产

减少并不会使其债权人蒙 受 不 正 当 的 不 利 益。反 之，若 既 非 投 保 人 的 义 务 亦 非 有 偿 转 让，

而是在责任财产不够充沛情形下的任意无偿处分等行为，则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极有可能受

到侵害。此情形下，应当允许债权人介入投保人的处分以平衡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实

际上，民法上债权人的撤销权、破产法上的否认权、继承法上的归扣以及特留份扣减制度

等，无不出于此宗旨。〔22〕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德国。德国民法典规定，人寿保险契约或者终身定期金契约约定

向第三人给付保险金的，在发生疑义时应认定，第三人直接取得要求给付的权利 ( 第 330

条前段) 。当事人可以契约约定向第三人履行给付，并具有使第三人享有直接要求给付的权

利 ( 第 328 条第 1 款) 。判例及多数说基于该条规定得出人寿保险金请求权乃受益人固有的

权利之结论，认为 “直接性”即代表无需经由投保人，受益人的权利并非由投保人处继受

取得。〔23〕

但是，此种解释逐渐被认为属于应当被排斥的概念法学范畴而受到批判。〔24〕批判意见

认为，条文中的 “直接性”不应被解释为 “固有 权 性”，其 应 指 第 三 人 自 身 无 需 任 何 协 力

( Mitwirkung) 便可基于利他型契约取得相应的权利。对于人寿保险契约而言，其意义在于

受益人无需任何受益的承诺即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正如学者所评价的那样，第三人取得

权利不取决于自己的任何行为之结论，是 19 世纪下半期德国民法学对格劳秀斯模式彻底突

·811·

法学研究 2017 年第 6 期

〔19〕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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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2〕，中村敏夫书，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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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前引〔2〕，中村敏夫书，第 78 页。
Kipp-Coing，Erbrecht，12 ． Aufl． ，1965，S． 358 ; G． u． D． Reinicke，Lebensversicherung und NachlaBglubiger，NJW
1956，S． 1053 ff． 转引自前引〔11〕，山下友信文，第 68 页。



破的表现。〔25〕然而，这并不代表德国现行民法否认了第三人取得的权利是先为债权人所取

得，然后通过一定的方式 ( 如默示的权利让与) 转移到第三人处，即保险金请求权乃受益

人从投保人处继受取得之结论，因为否认继承取得与承认继受取得之间不存在任何抵触。〔26〕

换言之，可以通过继承以外的其他方式从投保人处取得相应财产。受到学说的影响，前述

德国判例从投保人 ( 被继承人) 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保险金请求权乃受益人通

过投保人的生前赠与而取得，故人寿保险金应作为特留份扣减的对象。〔27〕

据此，德国、日本近年来 的 保 险 法 理 论 逐 渐 抛 弃 了 受 益 人 当 然 取 得 权 利 之 固 有 权 说，

并将视野投向了受益人与投保人之间谓之 “对价关系”的实质经济关系。
( 二) 对价关系的法律意义

如图所示，利他型契约中存在债权人、债务人以及第三人这三者之间构成的三方法律

关系。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谓之 “履行关系”，该关系中第三人有权直接向债务人请

求给付。而该权利的取得则形成于两重的原因关系: 一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补偿关

系”，二是债权人与受益人之间的 “对价关系”。〔28〕例如，甲与乙签订不动产买卖契约，约

定在甲向乙交付不动产后，第三人丙有权向乙请求不动产价金的给付。其中，乙之所以向

丙承担给付不动产价金的履行义务，即基于其与甲之间缔结的买卖契约 ( 补偿关系) 。而甲

之所以将本应属于自己的价金请求权交由丙来行使，乃基于其与丙之间存在的对价关系。

由此可见，补偿关系即为利他型契约的内容，其决定了债务人向第三人为给付履行的

性质与方式，或者说其决定了第三人是否享有向债务人请求的权利以及权利的内容。补偿

关系无效或被撤销的，将导致第三人丧失对债务人的请求权。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

的补偿关系并不能反映第三人取得该权利的实质理由。债权人使第三人享有请求权，必定

有一定的原因，〔29〕而该原因只能从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对价关系中获得，对价关系决定

了第三人是否享有最终的权利。对价关系与补偿关系相互独立，补偿关系消灭时，对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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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前引〔3〕，薛军文，第 122 页。
Heck，Grundriβ des Schuldrechts，1929，S． 149 ． 转引自前引〔11〕，山下友信文，第 58 页。
德国帝国法院 ( RG) 1930 年 3 月 25 日判决。RGZ 128，187 ． 转引自前引〔11〕，山下友信文，第 56 页。
“补偿关系”、“对价关系”源自德国法中的“Deckungsverhltnis”及“Valutaverhltnis”。日本、我国台湾地区

的民法学者均采此译法，例如我妻栄: 《債権各論》 ( 上巻) ，岩波書店 1954 年版，第 115 页; 前引〔2〕，王

泽鉴书，第 199 页; 史尚宽: 《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33 页。同时，该用语也被大

陆民法学者所介绍、使用，例如前引〔16〕，尹田文，第 39 页; 吴文嫔: 《论第三人合 同 权 利 的 产 生———以

第三人利益合同为范式》， 《比较法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59 页。此外，有学者用 “原因关系”来代替

“对价关系” ( 参见前引〔17〕，朱岩文，第 58 页) ，但笔者以为第三人得直接请求的原因包含对价关系与补

偿关系两个层面，因此难以赞同。
前引〔17〕，朱岩文，第 58 页。



系的存在不因此而受影响。反之，对价关系的无效或撤销亦不影响契约的效力，第三人依

然享有向债务人请求的权利，〔30〕但在与债权人的关系上该权利的取得属于不当得利。〔31〕

主张人寿保险金请求权乃基于利他型契约直接取得、故为受益人固有权利之观点，显

然混淆了补偿关系与对价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法律作用，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理论

用来解释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错误的，其未能意识到对价关系在利他型

契约中的法律地位及重要意义。“直接取得”应仅指第三人基于补偿关系而获得的对债务人

的权利，而不能成为否定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关系的理由。利他型契约的重要意义在于避

免了债务人先向债权人履行，债权人再向第三人转让给付的复杂手续。〔32〕当契约标的为特

定存在的物品时或许意义并不重大，但若其为将来给付 ( 债务) ，并且给付义务发生在债权

人身故之后 ( 例如人寿保险) ，由债权人受领后再交付给第三人显然无法实现。因此，赋予

第三人直接向债务人请求之权利，乃最经济的法律选择。申言之，利他型契约中债务人依

照补偿关系向第三人所为之给付，实际上仅为债权人向第三人所为给付的间接履行，某种

意义上其仅为债权人使得第三人获得利益的手段，而在债权人与第三人的关系上起决定作

用的则应为对价关系。

如果认为可以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补偿关系作为解决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关系的

标准，则实际上赋予了利他型契约过分强大的法律效力，即债权人可以规避其自身债权人

的追索而将财产无偿转让给第三人。利他型契约的目的在于第三人可以直接向债务人请求

债权人赋予的权利，而不能成为债权人规避债务的手段。

总之，对价关系作为一 种 独 立 的 法 律 关 系，是 第 三 人 能 够 享 受 最 终 利 益 的 法 律 原 因，

在债权人与其财产利害关系人、第三人之间的利害调整上，唯有对价关系才是问题解决的

关键所在。因此，受益人的人寿保险金请求权的法律属性应当由对价关系而非补偿关系所

决定。

二、利他型人寿保险契约中对价关系的实质

鉴于利他型契约中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经济实质的多样性，其对价关系亦可表现为多

种法律关系，或可为双务契约产生的对待给付，或可为法定义务，或可仅为赠与。〔33〕具体

到利他型人寿保险契约亦如此。因此，若投保人因既存债务的履行或债务的担保而指定债

权人为受益人，则受益人最终取得保险 金 的 原 因 乃 债 务 人 的 债 务 清 偿 或 担 保 契 约 的 履 行，

相关利害关系依其进行调整即可; 而若债务关系不存在或债务已消灭的，受益人取得的保

险金显然为不当得利。前者并未损害投保人之债权人的利益，后者则因保险金最终归属于

投保人，其债权人当然可以对其主张自己的权利，法律关系非常明确。而在对价关系乃投

保人对受益人的赠与之情形，有可能损害投保人之债权人的利益是显然易见的，而通常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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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森焱: 《民法债编总论》下册，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00 页。
前引〔2〕，王泽鉴书，第 219 页。
前引〔28〕，我妻栄书，第 116 页。
前引〔28〕，吴文嫔文，第 61 页; 董 庶、王 静: 《试 论 利 他 保 险 合 同 的 投 保 人 任 意 解 除 权》， 《法 律 适 用》
2013 年第 2 期，第 20 页。



险实务中绝大部分属此情形。
问题在于，首先，实务中投保人与受益人之间一般情形下并无赠与契约的缔结，据此，

受益人的保险金取得似因赠与契约的不存在而属不当得利。那么，究竟投保人与受益人之

间是否存在赠与关系? 其次，若赠与关系存在，其究竟是生前赠与还是死因赠与? 在投保

人与受益人乃被继承人与继承人的身份关系下，死因赠与的法律关系类推适用遗赠或受益

人对投保人财产的遗嘱继承，〔34〕其与生前赠与的法律效果截然不同。〔35〕

( 一) 依单方行为设定赠与之债

在民法规定上，赠与乃契约之一种，因而其成立需要赠与人与受赠人双方的合意。〔36〕

问题在于，保险实务中很多情形下受益人就投保人对自己的指定并不知情，即便是默示的

承诺亦无从谈及，因此当事人的合意之要件显然难以满足。
德国有学者主张，可以将保险人视为投保人的代理人，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即

可视为对投保人赠与的承 诺。然 而，这 样 的 解 释 忽 视 了 投 保 人 与 保 险 人 之 间 的 契 约 关 系，

显然过于拟制而难以得到赞同。对此，德国的判例试图通过对法律规定自身的解释寻求解

决问题的方案。前述德国判例认为: “受益人对投保人或者其继承人作出的承诺之意思表

示，就一般的生活经验而言不为投保人等所期待，因此不应要求合意的成立 ( 德国民法典

第 151 条) 。保险金请求权是投保人给付的内容，如前所述，受益人于投保人死亡的同时取

得对保险人的请求权，因此，向第三人赠与的给付已经发生效力，依照民法典第 518 条第 2
款，赠与契约所要求的合意之欠缺得到了治愈。”〔37〕显然，这样的解释一方面于德国法制

度下依然难逃 过 于 拟 制 的 批 判，另 一 方 面 其 难 以 适 用 于 没 有 相 应 法 规 的 其 他 国 家 之 寿 险

制度。
若受益人不知自己已被投保人所指定，那么无论内容如何，认为投保人与受益人之间

存在合意必然是一种过分拟制的解释，难以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然而，利他型人寿保险契

约中无偿转让财产之对价关系，是否一定要满足民法中赠与契约的要件，否则就不能产生

相应的法律效果呢?

如果回归到典型合同法的规范意旨去理解，这里的逻辑死结就应该很容易打开。简单

地说，规定于民法中的典型契约，只是国家从立法层面对常见交易模式进行典型化，通过

这样的典型化公之于众，给法官裁判以方便，也通过规范的补充性，来减省当事人的缔约

成本。但是无论如何，没有被立法典型化的交易模式，并不会因此在现实交易中消失———在

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上，悬赏广告在学说上就曾有过是契约还是单方行为的争论，最后在

1999 年的债法修改中，悬赏广告明确归于契约，定鼎于一尊。但无论怎么规定，典型契约

仍是任意性的补充性规范，如果个案当事人之间不见任何契约合意，法官仍然只有依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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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需注意的是，某些国家 ( 例如日本) 的继承法中遗赠是指被继承人通过遗嘱的方式赠与自己的财产，故其对

象既包括法定继承人也包括法定继承人以外之人。我国继承法为了区别遗嘱赠与的对象，将遗赠的内涵限定

为后者，而对于前者，则从法定继承人承受特定利益这一角度进行了定义，即遗嘱继承。但无论是遗赠还是

遗嘱继承，其实质均为被继承人通过遗嘱赠与财产的行为，两者的法律性质并无二异。
生前赠与与遗赠的法律性质截然不同，生前赠与的标的财产不属于遗产，而遗赠乃遗嘱处分行为，故遗赠的

标的财产为被继承人的遗产。
见我国合同法第 185 条、日本民法第 549 条。
德国帝国法院 ( RG) 1930 年 3 月 25 日判决。RGZ 128，187 ． 转引自前引〔11〕，山下友信文，第 56 页。



效的单方行为来裁判。〔38〕既然悬赏广告既可以依契约方式作成，也可以依单方行为方式作

成，那么赠与亦应可相同。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以单方行为的方式作成赠与的交易多有存在。从经常都能收到的

优惠券，到临时的非特定组织主导的救灾募捐，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可能根本未曾有过任

何缔结赠与契约的意愿，也没有任何交涉缔约的可能，遑论这其中哪个行为是要约哪个行

为是承诺。若非要强作拟制，不仅会扭曲当事人的真意，更有可能误读典型契约之任意性

规范的本质。正因如此，日本有学者主张，至少在利他型人寿保险契约中，对价关系的法

律基础并非以契约的存在为必要条件，只要有投保人单方的权利赋予之意思表示即可。〔39〕

( 二) 单方赠与的法律适用

将投保人与受益人的赠与定位为单方行为，当然也还不止是为了逻辑上的融通。单方

行为不需要受赠人的意思表示，因此无论受益人有无意思表示瑕疵，有无行为能力，在所

不问，均可成为保险契约的受益人。甚至一旦赠与的意思表示需要解释，单方赠与也只需

就投保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即可，不需要考虑受益人的因素。

不过，一旦将此处的赠与定位为单方行为，就意味着赠与契约的规范都无法直接适用。

比如在合同法第 192 条的情形，受益人 “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或 “对赠

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投保人是否可以行使类似赠与契约撤销权的权利，也让单方赠

与之债失去效力，再按合同法第 194 条要求受益人返还财产?

这里就涉及赠与合同法中，哪些条文涉及赠与之无偿性对债之效力的影响，哪些条文

涉及赠与之无偿性对契约权利义务的影响，如果是后者，单方赠与当然无法类推适用，如

果是前者，则单方赠与应当也有类推适用的空间。翻检赠与合同法的条文，可以看到，除

了规定赠与合同定义的第 185 条、第 190 条第 2 款之外，其他条文几乎都是涉及赠与之无偿

性对于赠与人和受赠人相互之间债务内容的影响，并没有涉及专属于契约关系的要约承诺、

同时履行抗辩权、解除等。也就是说，在这些条文中，债之内容与债之效力之所以与有偿

契约所生之债有所不同，是因为作为债之发生原因的负担行为具有无偿性，至于此无偿负

担行为是否以契约的方式作成，则非关键。例如，若赠与人将动产赠与受赠人，而受赠人

在取得动产所有权后严重侵害赠与人，则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此时不论赠与人将动产所

有权移转给受赠人的原因，究竟是为了履行两者合意而生的赠与契约，还是为了履行赠与

人的单方赠与行为。因为规范的目的和法律效果的评价因素，是赠与行为的无偿性，而不

是赠与的契约性。此处唯一需要区别的，在撤销赠与契约的情形，赠与人是依据合同法第

192 条第 1 项，而在撤销单方赠与行为的情形，则应是类推适用该条文。更进一步说，即使

是明文规定 “赠与合同”的第 186 条、第 188 条等条文，也可以类推适用于单方赠与，比

如单方赠与若经过公证，如果是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类推适用第 188 条的规定不允其任意撤

销，若未有此类情形，则可类推第 186 条第 1 款。

换言之，单方赠与因符合此处类推适用的前提———单方赠与与合同法赠与契约规范在法

律效果上有评价意义的特征完全相同 ( 负担行为的无偿性影响设定的债务内容与效力)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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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永钦: 《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载氏著《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元照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3 页。
前引〔11〕，山下友信文，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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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相异点 ( 无偿的负担行为以单方行为或契约行为作成) 并不影响给予其相同法律效果

的评价，因此，赠与契约的大部分规定仍可类推适用于单方赠与。

此处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虽然单方赠与可以类推第 186 条第 1 款，允许单方赠与人任

意撤销，但这与保险法第 41 条规定的投保人变更受益人并不相同。后者所规定的投保人可

以变更指定受益人的权利，是 基 于 投 保 人 与 保 险 人 的 保 险 契 约 而 生，只 有 保 险 契 约 成 立，

才有变更指定受益人的问题，而且，无论投保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对价关系是有偿还是无偿，

投保人均可变更受益人; 与此相对，单方赠与的任意撤销权必须发生在受赠人取得赠与财

产之前，也即在受赠人获得保险金请求权之前就要撤销赠与，一旦取得保险金请求权，即

相当于已取得赠与财产，也就没有类推适用任意撤销权的可能了。
( 三) 生前赠与抑或遗赠、遗嘱继承

明确了投保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对价关系为单方赠与之后，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其

究竟属于何种类型的赠与。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受益人究竟何时取得了赠与财产。

人寿保险契约保险期间较长，其间投保人的缔约目的以及资力均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各

国保险法一般均规定投保人于保险事故发生前享有任意解除契约以及变更受益人的权利。〔41〕

此时，受益人的法律地位非常薄弱，保险金请求权的性质为一种期待权，甚至仅被视为一

种期待，〔42〕其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 ( 投保人死亡) 才由抽象的权利转化为具体的金钱债

权。如此一来，投保人的赠与 似 应 解 释 为 死 因 赠 与 从 而 类 推 适 用 继 承 法 的 规 定 最 为 合 理。

受益人的状况类似于最终遗嘱处分之 前 的 受 赠 人，因 为 正 如 被 继 承 人 随 时 可 能 撤 回 遗 嘱，

投保人也可以随时撤销对受益人的指定。然而，该解释于我国现行法下显然无法成立。如

前所述，指定受益人的人寿保险金非为被保险人的遗产乃我国法律的明文规定 ( 保险法第

42 条的反对解释) ，任何法解释都不应与现行法相抵触。那么，关于对价关系的法律性质，

生前赠与是否完全没有可解释的余地?

一般认为，生前赠与抑或死因赠与的判断标准在于，赠与财产是否在被继承人生前就

已经移转至受赠人。生前赠与为生前法律行为，在继承开始前即生效，而死因赠与则必须

随继承开始才生效。〔43〕因此，若对价关系为生前赠与，受益人必然应于继承开始前 ( 保险

事故发生前) 就已取得赠与财产。的确，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因投保人解除契约或者变

更受益人从而可能丧失受益权，此时赠与的效力似乎还没有发生。但是，如果在法律关系

上能够确认受益人于被指定的同时，一并取得了保险金请求权，则其法律地位即便可能灭

失，但在对价关系的层面上，仍可将其理解为附解除条件的生前赠与，即赠与财产于继承

开始前已经移转至受益人。〔44〕

虽然我国保险法并未从正面规定受益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的时点，但其第 34 条第 2 款

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

得转让或者质押”，其反对解释为，经被保险人同意后保单可以质押。由于我国陆上保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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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非为同一人的情形下，投保人变更受益人须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
温世扬主编: 《保险法》，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9 页。
王强: 《继承法处分行为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第 44 页。
前引〔11〕，山下友信文，第 78 页。



的保单并非物权凭证，〔45〕因此这里的保单质押应当指对保单中相应权利的质押，其中当然

包括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换言之，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就已经取得了保险金请求权，

否则无法于该权利上设定质权。〔46〕据此，我国法上将对价关系的内容解释为生前赠与，有

着充分的法律依据。或许有人认为，保险金请求权是未必的、抽象的权利，具有该权利的受

益人的法律地位随时可被变更，于保险金请求权上设定质权毫无意义，所以保险法所规定的保

单质押应仅指对投保人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的质押。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如果质押期间发生

保险事故，保险金请求权将由抽象的权利变为具体的权利，同时投保人将丧失解除契约的权

利，即其不可能取得保单的现金价值。因此，保单质押若要发生确实的担保效力，债权人

必须同时就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和保险金请求权设定质权，后者的实际意义显而易见。

与我国保险法不同，德国保险契约法规定受益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的时间原则上为保

险事故发生时。〔47〕据此，基普—科因 ( Kipp-Coing) 等少数说认为，应当针对不同的情形

分别确定对价关系的本质。当人寿保险契约的投保人放弃了就该契约所发生的一切可处分

权利，例如任意解除权、受益人变更权等，则对价关系应被视为生前赠与，否则不得不认

为对价关系是一种遗赠等死因处分行为，依照继承法的规定作为投保人的遗产处理。〔48〕

虽然死因处分行为之解释最有利于平衡受益人与其他共同继承人以及投保人的债权人

之间的利益，但如前所述，德国的判例及多数说主张保险金请求权乃受益人固有的权利从

而不属于投保人的遗产，随后的理论发展认为只有对价关系才是决定问题的本质。若按少

数说的结论承认人寿保险金属于投保人的遗产，不仅和最初的结论相矛盾且有违保险实践。

因此多数说只能将对价关系生硬地解释为生前赠与，给人以强制进行利益平衡考量的政策

判断之感。德国保险法学界的多数说虽在人寿保险契约的对价关系本质认定上缺乏理论自

足，但其以对价关系为判断标准的做法为中国法下的问题解决提供了思路。

三、对价关系中生前赠与的法律效果及算定标准

( 一) 生前赠与的法律效果分析

生前赠与的效果，即投保人的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以及可以适用归扣与特留份减

抵制度。首先，就债权人之撤销权，需要强调的是，生前赠与乃发生于投保人与受益人之

间的对价关系，虽然与投保人缔结保险契约的是保险人，但保险人并未就投保人的赠与而

获利，因此债权人应以受益人为对象提起诉讼，要求其返还因投保人为其缔结保险契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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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法中并没有英美法中的保单持有人概念，且即便保单遗失，权利人仍可向保险人主张权利。因此一

般认为，保险人依照保险法第 13 条第 1 款之规定，于保险合同缔结后签发的保险单只是证明证券。参见前引

〔42〕，温世扬主编书，第 36 页。
虽然保险法第 34 条第 2 款中亦有“转让”之表述，根据其反对解释，亦可直接得出保单中的保险金请求权可以

转让之结论。但考虑到学说及实务一般将其理解为投保人地位的转让 ( 参见许崇苗、李利: 《人身保险合同转让

有关法律问题探析》，《保险研究》2001 年第 6 期，第 37 页) ，因此本文特着重从权利质押的角度予以说明。
德国 1908 年保险契约法第 166 条第 2 款规定，“在投保人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受益人于保险事故发生时

取得对保险人的给付请求权”。2008 年新颁布的保险契约法第 159 条承继了该规定，即 “被指定为第三人的

受益人有可能被撤回的，其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取得对保险人的给付请求权。被指定为第三人的受益人没有可

能被撤回的，其于被指定为受益人时取得对保险人的给付请求权”。
Kipp-Coing，Erbrecht，12 ． Aufl． ，1965， § 81V 2b． 转引自前引〔11〕，山下友信文，第 61 页。



获得的利益。

此外，在继承法上，目前我国继承法仅规定有必留份制度，那么生前赠与的效果是否

也适用于该制度呢? 继承法的具体表述是，“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

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 第 19 条) 。依文义解释，必留份的标的财产似乎仅为遗嘱继承

财产和遗赠财产，作为生前赠与财产的人寿保险金请求权不在此列。然而，该种解释将使

得人寿保险制度成为规避继承法的手段。因为按此种解释，只要被继承人将遗产以投保的

方式指定特定的继承人为受益人，则 “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就不可能

有必留份的保障。究其原因，乃我国继承相关法律法规没有通过调整生前赠与与遗产的关

系来平衡共同继承人之间的利益，以至产生了这一显而易见的法律漏洞。在归扣以及特留份

减抵制度下，一般的共同继承人都能够得到基于利益调整的财产重新分配，更不用说需要特别

保护之人。因此，应当从立法目的出发进行解释，承认人寿保险金请求权为必留份的对象。
( 二) 生前赠与财产的算定标准

生前赠与之具体金额的计算，涉及可以纳入必留份予以考量的金额以及债权人行使撤

销权后可以请求的金额应依什么标准予以确定。就此，理论上存在三种可能，一是投保人

的出资 ( 保险费) ，二是受益人获赠的财产 ( 保险金请求权) ，三是可被投保人通过契约解

除方式所利用的解约金额 ( 保单的现金价值) 。

首先，保险费说乃德国的通说，其理由在于保险费的缴纳乃保险金取得的前提条件。〔49〕

然而，取得赠与财产的费用与赠与的财产自身显然非为同一概念。例如，用 100 元购买了价

值 500 元的物品赠与他人，赠与财产的价值应为 500 元而非 100 元。同理，投保人缴纳保险

费使得受益人获得保险金请求权，但保险费自身并非赠与财产。此外，虽然投保人与受益

人之间的对价关系仅为单方行为，无需受益人承诺的意思表示，但无论是投保人希望受益

人获得的财产还是受益人实际获得的财产，均不可能仅为保险费。

其次，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乃以投保人解除契约为前提，因此现金价值之判断以投保人解

除契约的时间而非投保人赠与的时间为标准，缺乏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且该说完全忽视了保险

契约依然发生效力这一事实。因此，日本有学者认为，在契约还未解除的情况下却以其已解除

为前提算定赠与财产，不如认为将受益人变更为投保人自身继而使得保险金归为被继承财产似

乎更符合逻辑，因为此时契约依然发生效力。〔50〕对此，我国保险法理论从未有死亡保险的情

形下投保人 ( 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 可以指定自己为受益人的讨论，其理由应该在于身故

者指定自己为受益人毫无意义，此情形下可以认为是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根

据保险法第 42 条的规定将保险金归属于投保人的遗产，其结论与日本法相同。然而，依照此

种解释，对价关系的性质就变成遗嘱继承，与生前赠与的前提相违背，故该解释亦无法赞同。

最后，既然与德国法不同，我国保险法上受益人于受指定的同时就已取得附条件的保

险金请求权，那么投保人生前赠与的标的显然就应该是保险金请求权这一债权。在归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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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renberg，S． 398 ; Gerhard-Hagen，S． 166，44 ． 转引自前引〔2〕，中村敏夫书，第 104 页。
前引〔11〕，山下友信文，第 80 页。日本法下，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亦可指定自己为受益人。保

险事故发生 ( 投保人身故) 后，投保人的继承人继承投保人 ( 受益人) 的法律地位，即投保人的继承人以遗

产继承的方式取得保险金请求权，而非其固有财产。参见山野嘉朗: 《保険金受取人の指定》，山下友信、米

山高生編《保険法解説 ( 生命保険·傷害疾病定額保険) 》，有斐閣 2010 年版，第 287 頁; 竹濱修: 《生命保

険契約および傷害疾病保険契約特有の事項》，《ジュリスト》1364 号 ( 2008 年) ，第 42 頁。



及特留份扣减的情形下，由于其适用前提是继承人相比其他共同继承人而言从被继承人处

获得了额外利益，换言之，受益人已基于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取得保险金，因此将保险金请

求权的具体内容———保险金作为归扣及特留份扣减的对象，技术上亦无障碍。

四、保险金请求权人身专属性之否定

我国保险实 务 乃 至 审 判 实 务 界 往 往 误 读 我 国 指 定 受 益 人 的 人 寿 保 险 金 不 属 于 投 保 人

( 被保险人) 遗产之法律规定，认为受益人以外的任何人均无权介入人寿保险金。从对价关

系出发将投保人与受益人的关系解释为生前赠与行为，才能有效地平衡相关当事人的利益，

阻止恶意的债务人将保险制度作为规避债务的手段，以及保护继承法中共同继承人的利益。

然而，有学者认为，受益人的权利来自于我国保险法的特别授予，〔51〕其目的在于满足

遗属或所信赖人的经济需求，保护依赖于保险保障的受益人。〔52〕受益人制度与我国保险法

类似的我国台湾地区亦有学者主张，“受益人乃基于保险法立法上为死亡保险所特别设计之

身份”，即受益人的法律地位乃保险法所特别赋予。即便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2004 年度

保险上字第 71 号判决明确: “按以契约订向第三人为给付者，要约人得请求债务人向第三

人为给付，其第三人对于债务人，亦有直接请求给付之权。民法第 269 条第 1 项定有明文。

而保险法为民法之特别法，故保险法未规定者，自得适用民法之相关规定”，该学者也认为

“系显多此一举”。〔53〕这些主张最终可以归结为，保险金请求权专属于受益人，投保人的债

权人、其他共同继承人等财产关系人不能对其作主张。〔54〕

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权利或义务，日本法中称为 “一身专属权”，一般指与个人的人格、

才能及个人的法律地位密不可分，从而不能由他人代为行使的权利或代为履行的义务，如

基于雇佣契约的劳动债务，家族法中的扶养请求权、亲权，社会保障法中的最低生活保障

金请求权、养老保险金请求权等。〔55〕但是，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并不具有人身属性。

人寿保险金请求权于保险事故发生后即由抽象的期待权转变为具体的金钱债权，而该

债权应与其他的金钱债权并无二致。〔56〕如果是具有政策性保险性质的保险金，如社会保障

法中的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以及交强险中受害人的保险金等，其专属于权利人自身当

毫无异议，但是属于商业保险性质的人寿保险金请求权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如果认为人寿

保险金乃被保险人身故后对其遗属权益的保障，那么留给受益人的银行存款当然也具有此

项功能。为何银行存款债权不是受益人的专属权利而可被保全、执行，但人寿保险金就不

可呢? 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质疑: 保险学说上有关保险的本质论，存在损害赔偿说、危险转

移说、需要充足说等学说的对立，无论采哪种学说，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与投保人自身领取

保险金相比，需要对受益人领取保险金进行特别保护。投保人指定他人为受益人的人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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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许崇苗: 《对人身保险合同受益权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兼论受益权的行使、保护与限制》，《保险

研究》2016 年第 7 期，第 115 页。
张秀全: 《保险受益权研究》，《河北法学》2005 年第 11 期，第 46 页。
叶启洲: 《保险法实例研习》，元照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4 页。
前引〔6〕，韩长印等书，第 159 页。
二宮周平: 《家族法》，新世社 2009 年版，第 312 页。
参见杜万华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56 页。



险契约，其通常目的为即便投保人死亡，受益人的生存状况不会比以前更加恶化，而不是

要对其进行特别的保护。〔5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 ( 三) 》 ( 下称 “保险法解释三”) 第 13 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

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

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保险金请求权已然不具有专属性。不

仅如此，实际上保险事故发生前的保险金请求权也不具有专属性。根据我国保险法关于保

单权利质押的规定 ( 第 34 条第 2 款) ，权利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前的保险金请求权上设

定质权，而质权设定的法律效果又等同于转让，因此保险事故发生前的保险金请求权也不

具有人身专属性。我国保险实务中，保单质押业务已成为各主要保险公司的经营业务，监管

部门对此亦予以了认可。〔58〕再者，我国司法实践中，通过强制执行寿险保单的现金价值以

清偿投保人的债务，业已成为人民法院的通常做法，〔59〕其本质实际上是将受益人的保险金

请求权转化为现金价值请求权而由其他人行使，就此点而言，保险单现金价值也不专属于

受益人。因此，“保险法解释三”第 13 条之规定，其反对解释 “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不

得转让保险金请求权”并不能成立，应将该规定理解为暂时对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保险金请

求权转让作出判断。我国保险实务中已经开始萌芽的保单贴现制度，实际上就是受益人于

保险事故发生前转让保险金请求权。〔60〕虽然有学者基于生命伦理对此制度提出质疑，〔61〕但

是对于濒临身故却无钱就医治疗的受益人，在加强监管和严格预防道德风险的情形下，允

许其转让人寿保险金请求权从而获得医疗费用，亦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62〕当然，其还可

利用条款约定的提前给付金制度受领提前给付金，或直接解除保险契约以获得保单现金价

值，但前者的受领需要医院出具剩余生命不足一定年份 ( 通常为半年) 的证明。后者的金

额则远远低于保险转让金。因此，保单贴现制度为其获得充分资金的首选方式。

比较法上，许多国家已通过立法明确了对受益人以外相关财产权利人的保护。瑞士保

险法第 78 条规定，在利他型人寿保险契约的情形下，保险金请求权乃第三人固有的权利。

然而其民法典同时又规定，人寿保险契约中若受益人乃投保人无偿指定，则将该指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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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60〕

〔61〕
〔62〕

前引〔2〕，中村敏夫书，第 91 页。
中国保监会《关于寿险保单质押贷款业务有关问题的复函》 ( 保监厅函 〔2008〕66 号) ，中国保监会 《关于

加强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保单质押贷款业务合作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 保监寿险 〔2011〕1312 号) 。论文

参见张力毅: 《论我国银行保单质押面临的理论困境与实践难题》，《上海金融》2015 年第 5 期，第 96 页; 许

崇苗、李利: 《人身保险合同质押问题研究》，《保险研究》2002 年第 2 期，第 39 页; 杜娟: 《我国保单质押

贷款业务的法律评析》，《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第 45 页。
参见岳卫: 《人寿保险合同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的强制执行》，《当代法学》2015 年第 1 期，第 87 页; 马向

伟: 《人身保险的现金价值可以被强制执行》，《人民司法》2016 年第 17 期，第 106 页。省级人民法院的代表

性案件有: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与山东省邹平县三宝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等保险

合同纠纷执行异议案，( 2015 ) 滨中执异字第 10 号执行复议，( 2015 ) 鲁执复字第 106 号。
参见邱剑、郭金龙: 《保单转让的理论与其市场发展》，《保险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59 页; 陈斌: 《寿险

保单贴现业务的发展与思考》，《保险研究》2009 年第 12 期，第 55 页。
前引〔4〕，江朝国书，第 351 页。
保单贴现制度 ( viatical settlement) 形成、发展于美国。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缺乏治疗、生活费用的艾滋病患

者开始尝试将人寿保险转让给保险收购公 司 ( viatical settlement company ) 来 获 取 相 应 的 资 金。当 然，为 了 防

止该制度被保险收购公司恶意利用，美国各州通过制定法对该制度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今日美国各州均依照

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 ( NAIC) 制定的模范法 ( NAIC Viatical Ssttlement Model Act) 于州法中对保险金请求权的

交易行为进行了规制，如 N． Y． Ins． L． § 7810 ; 11 NYCRR § 380 ． 1。



视为赠与，属于继承人特留份扣减的对象 ( 第 529 条) 。法国保险合同法也规定了例外适用

归扣及特留份扣减制度的情形，即 “当投保人所支付的保险费明显大于其支付能力时，不

适用第 1 款规定” ( 第 132 － 12 条第 2 款) 。但即便如此，其关于人寿保险金不属于投保人

的遗产之原则性规定依然受到了是否违宪的质疑。质疑者认为，该规定违反了法国宪法以

及欧洲人权条约所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以及特留份权利者之间的无差别原则，并

对此提起了违宪审查请求。〔63〕比利时 1992 年保险合同法第 124 条与法国法的上述规定基本

相同，同样也受到了是否违宪的强烈质疑。比利时宪法法院 2008 年 6 月 26 日对此作出了违

宪的判断。〔64〕据此，比利时 2012 年保险合同法对原第 124 条予以了修订，即 “投保人死

亡后，保险给付适用民法典中有关特留份扣减的规定。在投保人有明示的意思表示的情形

下，保险给付适用归扣的规定”。

保险法基于民法之利他型契约理论赋予了人寿保险受益人直接请求保险金的权利，此

乃个人主义价值的体现。而继承法除了保障被继承人财产处分的权利外，维护共同继承人

之间的公平亦是其重要立法原则，这反映了公序良俗的要求。两者之间如何调和正是本文

的中心问题所在。在不违反利他型契约理论的前提下，通过对对价关系的解释，使得人寿

保险金符合继承法的规范与公序良俗的要求，应当成为我国解释论及立法论努力的方向。

Abstract: In Chines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surance law，the insurance compensation belongs ex-
clusively to the beneficiary． Where the policyholder and the beneficiary are not the same person in al-
truistic life insurance contract，the beneficiary’s direct right to claim insurance compensation does
not negate the specific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neficiary and the policyholder． On the one
hand，the beneficiary has the right to claim insurance compensation directly from the insurer accord-
ing to insurance contract; on the other hand，whether the beneficiary can finally obtain insurance
compensation will depend on the exist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yholder and the benefi-
ciary． Such consideration relationship is distinct from the compensation relationship，whose legal na-
ture is a unilateral gift given by the policyholder to the beneficiary．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yholder and his property interested parties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u-
nilateral gift conduct． The creditor of the insured may revoke the gif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When the beneficiary is a co-heir，other heirs may claim certain rights of
insurance compens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heritance Law．
Key Words: life insurance compensation，consideration relationship，creditor’s revocation right，co-
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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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法国最高法院第 2 民事部 2011 年 10 月 19 日判决。Civ． 2e，19 octobre 2011，RCA． 2012，no 21，note P． Pi-
erre． 转引自山野嘉朗: 《フランス·ベルギー保険契約法———憲法規範·条約軌範の影響》，《保険学雑誌》
2017 年第 2 期，第 88 页。
Cour const． Belge，26 jujn 2008，arret no 96 /2008 ． 转引自山野嘉朗: 《第三者のためにする生命保険契約をめ

ぐる新たな動向———フランス法·ベルぎ法を中心に》，《生命保険論集》2014 年第 2 期，第 69 页。


